
 

 

注：1.此表供需校党委宣传部派员参加宣传报道时使用； 

2.为便于协调安排，请在新闻事件发生前 2 个工作日交党委宣传部新闻宣传科（地址：行政
楼 4 楼），相关新闻背景材料、通稿请通过办公网或邮箱（haijianyuanxcb@163.com）发送至校党
委宣传部，联系电话：0898-32115031 或 0898-32115030。 

申请采访报道事件  

采访时间  

采访地点  

出席领导  

联系人（联系电话）  

是否需要邀请 

校外媒体（如需，

请列出媒体清单） 

 

 

申报单位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（盖章）： 

党委宣传部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（盖章）： 

 

校领导意见 

 

承办意见 

 


